
FSS/PR
/1219  201209 

更新日期：2016 年 10 月 31 日 更新日期：2017 年 3 月 17 日 

強制性制度供款、任意性制度供款及外地僱員聘用費 

繳款渠道 

       
社會保障基金各服務點 

民政總署市民服務中

心 
指定銀行１ 

望德堂區 

辦事處 

皇朝區 

中土辦事處 

黑沙環政府綜合 

服務大樓（社會 

保障及就業專區） 

離島區 

（氹仔） 

中區 

（三盞燈） 

自動 

轉帳 
櫃枱 網上銀行2 

銀通網絡

（Jetco） 

自動櫃員機2 

中銀e道3 

 
 
 

強制性 

制度供款 

電子申報 
（按提交申報

期間分類） 

長工僱員 
僱員工作季度內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

供款月 1號至 20號期間           

散工僱員 
僱員工作月 1號至翌月 3號期間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

僱員工作月翌月 4號至 20號期間           

紙本方式 
長工僱員任職情況無變動           

長工僱員任職情況有變動 / 散工僱員           

任意性制度供款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

外地僱員聘用費 
電子申報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 

紙本方式           

繳款方式 

地點 方式 

社會保障基金各服務點 以現金、支票或銀行本票（抬頭為"社會保障基金"）繳納 

民政總署市民服務中心 以現金、支票或銀行本票（抬頭為"民政總署"）繳納 

指定銀行（櫃枱） 以現金、本行支票或本行本票（抬頭為"社會保障基金"）繳納 

註： 

    1. 指定銀行包括：中國銀行澳門分行、中國工商銀行（澳門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澳門商業銀行、大豐銀行、大西洋銀行、華僑永亨銀行、澳門華人銀行、澳門國際銀行及滙業銀行。 

    2. 只適用於中國銀行澳門分行、中國工商銀行（澳門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澳門商業銀行、大豐銀行、大西洋銀行及華僑永亨銀行提供的網上銀行及銀通網絡（Jetco）自動櫃員機。 

    3. 只適用於中國銀行澳門分行。 
 

* 有關指定銀行分行/支行及其自助服務設備的設置地點，可瀏覽本基金或相關銀行網頁。 

**民政總署市民服務中心及指定銀行只接受按期繳納的社保款項。 

 

 網頁：www.fss.gov.mo      查詢電話：2853 2850 

項目 

渠道 


